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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县级各业务主管单位：
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云南省社会组织年度检查暂行办法》相关规定和民政部有关要求，2018年3月1日起开始进行县级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2017年度检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年度检查范围
2017年12月31日前经陇川县民政局批准成立登记的县级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
二、年度检查时间、方法及程序
（一）时间：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 
（二）程序：
1、自检。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在进行自检总结的基础上，登录“陇川县民政网”，点击“网上办事”，下载相应的表格及附件，按填写说明如实填写成电子版并打印。
2、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年检手续。2018年5月31日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按时限到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以下材料并办理年检手续。
（1）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社团（民非）公章，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同意并加盖业务主管单位印章的《2017年度检查工作报告书》原件和电子版各1份。无业务主管单位的社团，年检报告书及相关材料直接报登记管理机关审查。
（2）会计师事务所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审计的《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原件1份。
    （3）《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
（4）《2017年度社会组织对外工作情况信息表》一份。涉及主办、协办、参加国际活动，接受境外捐赠的社会组织附专项总结报告1份。
（5）《社会组织2017年度工作报告信息公布表》电子版和纸质版各一份（加盖组织公章）。
（6）2017年度参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报告一份；
   （7）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三、年度检查的结论公告和年检盖章
年度检查的结论分为“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
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符合下列情形的，确定为年检合格。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
（二）依照章程开展活动，无违法违纪行为； 
　  （三）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财务制度健全，收入和支出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四）及时办理有关变更登记及机构设置备案手续； 
　　（五）按民主程序办事； 
（六）在规定时限内接受年检；
（七）按要求履行换届、年会、重大学术活动等重大事项报告和涉外活动备案；
（八）信息披露规范；
（九）党建工作开展良好；
（十）完成相关专项工作。 
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改正，情节轻微的，确定为年检基本合格；情节严重的，确定为年检不合格：
　  （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的；
　　（二）违反规定使用登记证书、印章或者财务凭证的；
　　（三）本年度未开展业务活动，或者不按照章程规定进行活动的；
　　（四）无固定住所或必要的活动场所的；
　　（五）内部管理混乱，不能正常开展活动的；
　　（六）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监督检查或年检的；
　　（七）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修改章程未按规定报备的；
　　（八）财务制度不健全，资金来源和使用违反有关规定的；
（九）未按规范进行信息披露的；
 （十）现有净资产低于国家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最低标准的；
　　（十一）侵占、私分、挪用社会组织的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
　　（十二）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
　　（十三）年检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4、 年度检查的相关要求和说明
（一）《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令第60号）规定，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包括年检年报信息，未按照规定时限和要求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度工作报告的社会组织将被列入活动异常名录。活动异常名录应当向社会公开。
（二）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管理的意见》（发改经体〔2017〕1999号）要求，为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管理，在《2017年度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工作报告书》中，增设关于收取会费情况的表格（分行业协会商会和非行业协会商会）予以专项检查，请各社会团体对照检查、如实填报。  
（三）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通知》（国开发〔2017〕12号）要求，为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工作，了解相关工作情况，在《2017年度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工作报告书》《2017年度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工作报告书》中增设“2017年度开展援助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情况”和“2018年度计划开展援助深度贫困地区和其他扶贫活动情况”表格，请各社会团体及民办非企业单位按要求认真填报。并提交2017年度参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报告一份。
（四）对未按照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云办发〔2017〕1号）精神在县民政局办理过直接登记手续的社会组织，继续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请相应业务主管单位在2017年度检查中继续履行前置审查职能。
（五）关于信息公开。为强化信息公开力度，完善社会组织监督机制，加强诚信自律建设，2017年度所有参检的县级社会组织都将进行信息公开。各社会组织按要求对年检报告书中的基本信息、开展活动情况、财务状况等信息进行提取后，并认真填写《社会组织年度工作报告信息公布表》《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工作报告信息公布表》，与年检材料一同报至登记管理机关在“陇川县民政网”进行统一公开。同时，2017年度县级社会组织年度检查结论和未参加年检社会组织名录统一向社会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六）按照民政部关于社会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部署和要求，社会组织“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统一由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门换证。请还没有换证的社会组织抓紧时间积极配合，在年检期间完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换证工作。
   （七）关于年检财务审计抽查。年检实行财务抽查审计制度，民政局在应参检县级社会组织中，按一定比例进行抽查审计。抽查审计报告将作为年检中财务管理和财务活动的重要依据。
    年度检查工作由陇川县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股负责，请县级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按照通知要求参加年检，逾期将不予受理，视为未参加年检。
    五、年度检查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自华  韩琴雅   
电话：0692-7178398    18988227705
地  址：陇川县民政局二楼（民间组织管理股）
附件： 1、2017年度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工作报告书
      2、陇川县社会团体年度工作报告信息公开格式文本
           3、2017年度社会组织对外工作情况信息表
4、2017年度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工作报告书
      5、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工作报告信息公开格式文本






陇川县民局
2018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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